
证券代码：600283 证券简称：钱江水利 公告编号：临 2023-051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浙江钱江水利供水有限公司与安吉国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资产置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钱江水利供水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供水公司”）与安吉国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源水务”）于 2023

年 8月 30日签订了《安吉国源水务污泥处置项目与安吉钱江水利南湖区域供水项

目置换合作协议》。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股权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

报[2023]13、14号）和浙江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汇会审[2022]7768、

8021号），截止 2022 年 9 月 30 日，安吉钱江水利供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

吉供水公司”）账面净资产为 25,846,474.67元，评估价值为 57,020,226.39元；安

吉钱水污泥处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吉污泥公司”）账面净资产为 19,957,238.06

元，评估价值为 15,536,214.46元。股权交易差额为 41,484,011.93元。供水公司和

国源水务分别对安吉供水公司与安吉污泥公司的债权为 19,300,000 元和

60,651,321.54元，债权转让差额为 41,351,321.54元。股权置换差价和债权转让差

额，应收应付相抵后，差额为 132,690.39元，由国源水务以货币资金转账方式支

付给供水公司。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资产置换事项已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资产置换的基本情况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供水公司与国源

水务于 2022年 7月 7日签订了《安吉钱江水利南湖区域供水项目与安吉国源水务

污泥处置项目置换合作框架协议》，就安吉县南湖区域供水项目深化合作达成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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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于 2023年 8月 30日签订了《安吉国源水务污泥处置项目与安吉钱江水利

南湖区域供水项目置换合作协议》。

国源水务将其全资子公司安吉污泥公司 100%股权资产以置换方式转让给供

水公司。供水公司将其全资子公司安吉供水公司 100%股权资产以置换方式转让给

国源水务。

本次股权置换交易完成后，国源水务拥有安吉供水公司 100%股权及债权，供

水公司拥有安吉污泥公司 100%股权及债权。

双方拟交换资产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浙江钱江水利供水有限公司 安吉国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资产 价值 资产 价值

安吉供水公司股权 57,020,226.39 安吉污泥公司股权 15,536,214.46

安吉供水公司债权 19,300,000.00 安吉污泥公司债权 60,651,321.54

股权置换差价和债权转让差额，应收应付相抵后，差额为 132,690.39元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原因

安吉县人民政府以及安吉县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供水公司签署了系

列南湖区域供水合作协议，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达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降本增效、高效服务民生的目的。置换的污泥焚烧项目，行业优质、风险可控，

既满足安吉县政府水务一体化诉求、稳固政企关系，也是公司在水务产业链的有

效延伸。

（三）本次资产置换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交易无需递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一）安吉国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安吉国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5235890243623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2年 1月 4日

注册资本 35,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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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递铺街道齐云路 777号 2幢

经营范围 集中式供水供应。污水处理，河道治理，水利设施建设，

水务投资，管道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排水管道

检测、维修，供排水设备、管材及配件销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安吉县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出资

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 2022 年度财务报表，资产总额 491,991.64 万元，净

资产 110,279.99 万元，营业收入 19,839.94 万元，净利润

-3,303.83万元。

（二）浙江钱江水利供水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浙江钱江水利供水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7757146828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5年 5月 25日

注册资本 4,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曹文遴

注册地址 杭州市青平里 1号 2楼 203室

经营范围 水利供水项目的开发（不含水的供应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

品的生产），水利供水技术开发、技术成果转让，水利工

程、绿化工程、污水处理工程的施工，实业投资，建筑材

料、五金交电、仪器仪表、机电设备、水处理材料和设备

的销售，危险化学品经营（凭许可证经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3,000万元，占股份 75%

浙江省灌排开发有限公司出资 1,000万元，占股份 25%

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 2022年度财务报表，资产总额 19,986.09万元，净资

产 9,269.50万元，营业收入 7,388.33万元，净利润 701.76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拟置入标的资产

安吉污泥公司拥有污泥处置项目的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土地资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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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安吉钱水污泥处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523MABNQXK4XD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22年 5月 13日

注册资本 2,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程之恒

注册地址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递铺街道齐云路 727号 3幢 2层 201

室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环保咨询服务；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权结构 安吉国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100%出资

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 2022 年度财务报表，资产总额 7,861.21 万元，净资

产 1,997.32万元，净利润-2.68万元。

（二）拟置出标的资产

安吉供水公司拥有高禹、鄣吴水厂的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土地等资产。

公司名称 安吉钱江水利供水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523672567675X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8年 3月 6日

注册资本 2,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巩福栋

注册地址 安吉县高禹镇高禹村西阳队（安吉县高禹镇天子岗水库管

理所内）

经营范围 制水、供水。管道安装、维修，水暖管件销售。（说明：

经营范围中涉及许可证的项目凭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浙江钱江水利供水有限公司 100%出资

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 2022 年度财务报表，资产总额 5,095.19 万元，净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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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2,636.38万元，营业收入 1,387.22万元，净利润 384.93

万元。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股权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23]13、14

号）和浙江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汇会审[2022]7768、8021号），

本次价值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以评估基准日2022年9月30日财务状况为定价依据。

1. 安吉钱江水利供水有限公司

安吉供水公司的资产、负债及股东全部权 益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

资产账面价值 52,644,848.90 元，评估价值 83,818,600.62 元，评估增值

31,173,751.72元，增值率为59.22%；

负债账面价值26,798,374.23元，评估价值26,798,374.23元；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25,846,474.67元，评估价值57,020,226.39元，评估增

值31,173,751.72元，增值率为120.61%。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一、流动资产 4,601,598.18 4,658,467.02 56,868.84 1.24

二、非流动资产 48,043,250.72 79,160,133.60 31,116,882.88 64.77

其中：固定资产 45,101,682.61 64,584,220.00 19,482,537.39 43.20

无形资产 2,261,640.76 14,531,953.60 12,270,312.84 542.54

其中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2,235,787.16 14,506,100.00 12,270,312.84 548.81

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 25,853.60 25,853.60

长期待摊费用 679,927.35 43,960.00 -635,967.35 -93.53

资产总计 52,644,848.90 83,818,600.62 31,173,751.72 59.22

三、流动负债 19,835,189.98 19,835,189.98

四、非流动负债 6,963,184.25 6,963,184.25

负债合计 26,798,374.23 26,798,374.23

股东权益合计 25,846,474.67 57,020,226.39 31,173,751.72 120.61

2. 安吉钱水污泥处置有限公司

安吉污泥公司的资产、负债及股东全部 权益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

资产账面价值 87,505,519.34 元，评估价值 83,084,495.74 元，评估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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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1,023.60元，减值率为5.62%；

负债账面价值67,548,281.28元，评估价值67,548,281.28元；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19,957,238.06 元，评估价值 15,536,214.46 元，评估

减值4,421,023.60元，减值率为22.15%。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一、流动资产 8,870,395.74 8,870,395.74

二、非流动资产 78,635,123.60 74,214,100.00 -4,421,023.60 -5.62

其中：固定资产 75,185,268.03 68,914,000.00 -6,271,268.03 -8.34

无形资产 3,449,855.57 5,300,100.00 1,850,244.43 53.63

其中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3,449,855.57 5,300,100.00 1,850,244.43 53.63

资产总计 87,505,519.34 83,084,495.74 -4,421,023.60 -5.05

三、流动负债 60,686,681.28 60,686,681.28

四、非流动负债 6,861,600.00 6,861,600.00

负债合计 67,548,281.28 67,548,281.28

股东权益合计 19,957,238.06 15,536,214.46 -4,421,023.60 -22.15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根据《安吉钱江水利南湖区域供水项目与安吉国源水务污泥处置项目置换合

作框架 协议》，国源水务公司与供水公司拟开展水务合作，为此需要对所涉及的

安吉供水公司、安吉污泥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目的是为该经济行为提供安吉供水公司、安吉污泥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的参考依据。

此次定价公允、合理。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合同主体

甲方：安吉国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浙江钱江水利供水有限公司

（二）置换内容

甲方将其拥有的污泥处置项目与乙方拥有南湖区域供水项目高禹和鄣吴水厂

进行置换，双方采取项目公司股权资产置换的交易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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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置换标的

甲方股权置换交易的目标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安吉污泥公司，安吉污泥公司

拥有污泥处置项目的房屋构筑物、机器设备、土地资产等。甲方将安吉污泥公司

100%股权资产以置换方式转让给乙方。

乙方股权置换交易的目标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安吉供水公司，安吉供水公司

拥有高禹、鄣吴水厂的房屋构筑物、机器设备、土地等资产。乙方将安吉供水公

司 100%股权资产以置换方式转让给甲方。

本次股权置换交易完成后，甲方拥有安吉供水公司 100%股权，乙方拥有安吉

污泥公司 100%股权。

（四）股权资产置换的价格与作价依据

甲乙双方约定以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股权资产评估报告和浙江中汇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为作价依据。

（五）债权债务的转让及承接

甲乙双方对目标公司的债权，即目标公司对甲方或乙方的债务，甲乙双方约

定按照浙江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金额转让或承接。

（六）股权资产置换日及移交

1.甲乙双方同意，本协议生效日为股权资产置换日，甲乙双方应在 15个工作

日内办理好股权过户手续等有关的股权资产置换事宜。

2.甲乙双方同意本协议项下用于股权置换的目标公司在评估基准日至股权资

产置换日期间所产生的利润或亏损，以浙江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记

载为准，分别由原股东所有方享有或补足。

3.在本次股权置换交易过程中确需支付的各项税费，甲乙双方按规定各自分

别承担。

4.甲乙双方商定，对于列入目标公司账面，经资产评估和财务审计确定的应

收应付款项，由目标公司承接。对于未列入目标公司账面未支付的建设费用，双

方作为原股东承诺各自对原持股的目标公司承担支付责任；若由此产生第三方针

对目标公司资产权属的纠纷，双方各自承担与此相关的一切责任及义务。

5.甲方承诺负责做好污泥项目的竣工验收，通过环保部门的环保验收工作，

并承担相关责任及义务。承诺协助安吉污泥公司在 30个工作日内办理好排污许可

证等污泥处置生产相关证照的转移工作。

6.乙方承诺负责做好安吉供水公司不动产产权证的办理工作，并承担所有办

证所需的费用。

7.甲乙双方承诺置换移交的同时，负责向对方移交项目公司涉及资产的项目

审批、工程建造、经营生产等全部档案资料原件或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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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款项支付

上述股权资产置换差价和债权债务转让差额，甲乙双方应收应付相抵后，差

额由甲方以货币资金转账方式在本协议生效后 15个工作日内支付给乙方。

（八）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1、本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应积极配合对方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并及时提供

相关资料给对方。

2、甲乙双方均保证在本协议签署之日及股权资产置换日，甲乙双方用以置换

之股权资产及转移予对方的业务并无任何正在进行或可能发生的重大诉讼、仲裁、

指控或处于任何与此有关的其他法律程序;若有正在进行或可能发生重大诉讼、仲

裁、指控或处于任何与此有关的其他的法律程序中，原股权所有方应承担由此产

生的全部相关责任。

3、甲乙双方转移予对方的目标公司，其经营和运作所需的所有许可、同意、

批准在股权资产置换日和本协议签署之日均是合法的并在置换日前继续有效。

4、上述声明和保证如有不正确之处而令对方受到损失，甲乙双方同意向对方

做出充分的赔偿。

（九）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安排未向对方支付应付款项，则应以应付未付款项

为基数，自应付未付之日起按照日计算万分之五的比例支付违约金直至应付款项

付清之日止。

2.任何一方因其目标公司存在未披露债务或其他因素导致股权置换后该目标

公司损失的，应向该目标公司和本协议相对方承担赔偿责任。赔偿金额可以确定

的，则应以赔偿金额为基数，自赔偿金额确定之日起（含当日）按照日计算万分

之五的比例支付违约金直至应付款项付清为止。

（十）其他事项

1.本协议生效后，乙方与安吉县人民政府及安吉县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签署的一系列安吉县南湖区域供水合作协议终止，乙方不再就该等合作协议及

相关文件主张任何权利。

2.如因本协议产生的各种争议，甲、乙双方均应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

一方均有权向本协议履行地即目标公司所在地安吉县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3.如因履行本协议而需另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等文件，如该等协议与本协议

有任何冲突，应以本协议为准。

六、本次资产置换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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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安吉城投公司及国源水务达成深化合作的意见，置换的污泥焚烧项目，

行业优质、风险可控，既满足安吉县政府水务一体化诉求、稳固政企关系，也是

公司在水务产业链的有效延伸。

根据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该交易预计产生投资收益 2,338 万元，影响公司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753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 17,242万元的 10.2%。上述数据未经审计，最终对损益的影响以会计师审计

后数据为准。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安吉国源水务污泥处置项目与安吉钱江水利南湖区域供水项目置换合作协

议；

2.供水公司、国源水务、安吉污泥公司、安吉供水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及财

务报表。

3.安吉国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与浙江钱江水利供水有限公司拟开展水务合作

涉及的安吉钱水污泥处置有限公司、安吉钱江水利供水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23]13、14号）。

4. 浙江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汇会审[2022]7768、8021号）。

特此公告。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9月 2日


